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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0) 

 
 

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乃中國建築興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公

司現時可得資料，董事局預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將會較去年同期的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55億元增加不

少於40%。溢利增加主要是由於相比去年同期，外牆工程進度加快及毛利率提

升，以致期內外牆工程業務所產生的營業額及毛利顯著增加。 
 
本公司現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進行最終

確定。本公告資料乃基於本集團現時可得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初步審閱，有

關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確認或審閱，且未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

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將於二

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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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中國建築興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張海鵬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張海鵬先生；執行董事吳明清先生（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及王海先生；非執行董事黃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勁松先生、Hong Winn 先

生及鄺心怡女士。 


